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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而作出。 

 

茲載列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中國證監會指定報章刊登及在上海

證券交易所網站發布的《關於對全資子公司外環公司進行增資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龔濤濤 

聯席公司秘書 

 

中國，深圳，2020 年 11 月 12 日 

 

於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胡偉先生（執行董事及董事長）、廖湘文先生（執行董

事兼總裁）、文亮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王增金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陳燕女士（非執行董事）、

范志勇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陳元鈞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陳志升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

蔡曙光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溫兆華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陳曉露女士（獨立

非執行董事）和白華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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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外环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增资标的名称：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（“外环公司”）。 

● 增资金额：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拟以现金方式对全资

子公司外环公司增资人民币 64 亿元（“本次增资”），增资完成后外环公司注册资

本为人民币 65 亿元，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 

一、增资概述 

1、增资事项基本情况 

为增强外环公司资本实力，改善其财务结构，为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

（“外环高速深圳段”）投入运营后的经营管理创造有利条件，本公司拟以现金对

全资子公司外环公司增资人民币 64 亿元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外环公司的注册资

本将为人民币 65 亿元，仍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审议及批准情况 

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向外环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有关审议的详情，可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

《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章制度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，本次增资构成本公司应当披露的交易，但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。 

3、本次增资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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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；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；

成立日期：2010 年 5 月 5 日；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

江苏大厦裙楼 3 楼 306 房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 亿元；法定代表人：孙策；主要

经营范围：主要从事外环高速深圳段的开发、建设、收费、管理业务，以及配套

综合服务项目管理业务等。本公司为外环公司唯一股东，合并外环公司财务报表。 

根据 2016 年 3 月 18 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与外环公司签订的《深圳外环

高速公路深圳段特许经营权合同》以及本公司、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

司（“特建发公司”）及外环公司签订的《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共同投资建设

协议》，外环公司被授予外环高速深圳段（沿江高速-深汕高速段）（“外环 A 段”）

的特许权，本公司和外环公司合共投入资金或安排融资人民币 65 亿元，其余金

额由特建发公司投入。有关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。 

外环 A 段主线长约 60 公里，分两期建设，一期工程为沙井至坪地段（不含

东莞段），长约 51 公里，二期工程为坪地至坑梓段，长约 9 公里。截至本公告日，

外环高速深圳段尚在建设之中，其中，一期主线工程已基本完成，预计将于 2020

年底具备通车条件；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之中。 

根据外环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年度（按中国会计准则，经天

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（无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）审计）

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（按中国会计准则，未经审计）的财务报表，

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千元 

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

营业收入 0 0

净利润 0 0

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

资产总额 4,317,995 4,922,237

资产净额 100,000 100,000

有关外环公司和外环高速的进一步信息，可参阅本公司过往的定期报告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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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为 2016 年 3 月 18 日的临时公告。 

本次增资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的情况，不会导致外环公司董事或管理

层的变化。 

三、增资目的及其影响 

外环公司是本公司投资经营外环高速深圳段的项目公司，本次增资有助于增

强外环公司的资本实力，改善外环公司财务结构，充实项目资本金，为外环高速

深圳段投入运营后的经营管理创造有利条件，保障本公司利益。外环公司为本公

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增资属于本公司对财务资源的整体布局和

项目公司层面财务结构的调整，不影响本公司对外环 A 段的价值判断，对本公

司的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；也不会因此产生关联交易，或与关

联人产生同业竞争。 

四、风险分析  

本次增资有利于本公司财务资源整体布局的优化、保障本公司利益，但仍然

可能面临外环高速深圳段建设营运等方面的不确定性。本公司管理层将采取积极

适当的措施加强风险管控，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 


